

第十一届全国葡萄病虫害防治技术与经验研讨会会议通知附件3
葡萄病虫害防治专业委员会和协作网各分支机构委员到达要求
及会议宣传须知
1、葡萄病虫害防治专业委员会和协作网各分支机构委员到达要求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葡萄病虫害防治专业委员会，全国葡萄病虫害防治协作网组织委员会、技术委员会、物资供应委员会、酒庄服务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要求在11月27号晚上20点前到达。11月27号晚上20点将召开中国植物保护学会葡萄病虫害防治专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与全国葡萄病虫害防治协作网各委员会联席会议，汇报上届会议总结及本届会议的筹备情况，讨论相关事宜。因故不能参加会议的委员，请派代表参加会议。
2、参会代表资格

通知抬头已明确参会代表的资格，即中国植物保护学会葡萄病虫害防治专业委员会有关会员，全国葡萄病虫害防治协作网各机构（组织委员会、技术委员会、酒庄服务委员会、物资供应委员会）及各位网员，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病虫害防控研究室各岗位、相关岗位、各综合试验站植保人员、示范县技术人员和科技用户，全国葡萄产区的专家、技术部门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

允许经营标准化果园建设相关材料、农机具、水肥一体化系统类企业以及有关果品营销、采后包装、冷链运输等企业参会。企业参会必须发送会议回执，并与会务组联系确认，否则不予接待；参会的企业代表，会务费标准为5000元/人。企业参会资格确认联系电话：010-62815926；邮箱：baihuigrape@163.com。

3、 参会企业的产品介绍及相关宣传

参会企业在会议期间的宣传活动由会务组统一安排。所有宣传活动（资料、条幅、展板等）必须通过会议专家组审核；会议专家组由秘书组挑选参会的五名以上（含五名）的技术委员会的委员组成。审查的内容包括：内容的真实性、内容是否符合国家管理或法规的规定。通过审查的材料，由会务组统一安排发放、宣传。组委会专家组否决的宣传材料，严禁私自宣传和发放，并退回宣传费用，只交纳会务费；违规发放宣传品，将在会议期间和协作网上通报批评。
发放宣传资料收费标准为10000元；需摆放展板或条幅，收费标准为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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